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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 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

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

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

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 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

系；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

在偏见。 

四、 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

调查；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

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

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

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

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

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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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摘要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

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

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为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浙江万安泵业有

限公司股权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具体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3 月 31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总资

产账面价值为 15,934.68 万元，评估价值为 19,139.17 万元，增值额为

3,204.49 万元，增值率为 20.1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8,094.40 万元，

评估价值为 8,094.40 万元，无增减变化；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7,840.28 万元(账面值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评估价值为 11,044.77 万元，增值额为 3,204.49 万元，增值率为

40.87%。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3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

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3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11,318.65 11,702.72 384.06 3.39 

非流动资产 2 4,616.02 7,436.45 2,820.43 61.10 

其中：固定资产 3 3,505.64 4,667.25 1,161.61 33.14 

无形资产 4 601.25 2,311.97 1,710.72 284.53 

   其中：土地使用权 5 593.71 2,300.97 1,707.26 287.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6 142.98 91.08 -51.90 -36.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7 366.15 366.15 0.00 0.00 

资产总计 8 15,934.68 19,139.17 3,204.49 20.11 

流动负债 9 8,094.40 8,094.4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1 8,094.40 8,094.40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2 7,840.28 11,044.77 3,204.49 40.87 

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

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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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项目 

评估报告正文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方的委托，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资

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

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

用者 

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为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

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 

(一) 委托方简介 

1.名    称：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590，

简称“万安科技”） 

2.住    所：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3.法定代表人：陈利祥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1256.28 万元 

5.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零部件、轨道车辆制动系统部件、

农机配件、塑料制品、铸造及压铸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

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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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科技在原万安集团诸暨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基础上整体

改制设立，由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和陈锋等 16 位自然人作为发起人，

股本总额为 7000 万股（每股人民币 1 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局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1】780 号文核准，万安科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2334 万股，并于 2011 年 6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所属行业为汽车零部件制造类。2014 年 12 月 31 日万安科技以总股本

206,281,4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红股 3 股（含税），同时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实施后总股本增加至 412,562,800 股。截止评估基准日，万安

科技总股本为 412,562,800 股。 

(二) 被评估单位简介 

1.企业名称：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简称“万安泵业”) 

2.法定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万安科技园区 

3.法定代表人：陈江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810 万元 

6.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设计：泵及真空设备、电子元件；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历史沿革： 

万安泵业于 2002年 6月 5日取得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外经贸浙

府资绍字【2002】0158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由万安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隆基投资企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组建，于 2002 年 06 月 17 日取得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企合浙

绍总字第 00201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成立时各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美元) 实缴金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343.00 245.00 49.00 

2 香港隆基投资企业有限公司 357.00 255.0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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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00.00 500.00 100.00 

 经过历次注册资本及股权变更，截至评估基准日，万安泵业股东

及其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万安集团有限公司 5810.00 100.00 

合 计 5810.00 100.00 

8.财务状况 

2014 年至 2016 年 3 月的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2014/12/31 2015/12/31 2016/3/31 

货币资金 2,776.21 1,642.11 1,513.52 

应收票据 2,166.10 1,545.03 1,328.00 

应收账款 2,885.28 2,390.76 2,697.38 

预付款项 19.54 12.25 8.14 

其他应收款 15.27 2,578.67 2,606.38 

存货 4,039.42 3,486.73 3,165.24 

其他流动资产   2.02   

流动资产合计 11,901.81 11,657.57 11,318.65 

固定资产 3,894.81 3,656.01 3,505.64 

无形资产 623.52 605.69 601.2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1.70 131.31 142.9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0.83 14.64 366.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70.85 4,407.66 4,616.02 

资产总计 16,672.66 16,065.23 15,934.6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14/12/31 2015/12/31 2016/3/31 

短期借款 4,700.00 4,700.00 4,700.00 

应付票据 1,163.00 758.00 888.00 

应付账款 2,664.38 2,283.79 2,281.39 

预收款项 1.29 7.05 7.94 

应付职工薪酬 155.92 270.25 119.91 

应交税费 46.20 125.37 57.33 

其他应付款 38.87 36.49 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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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8,769.66 8,180.94 8,094.40 

其他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8,769.66 8,180.94 8,094.40 

实收资本 5,810.00 5,810.00 5,810.00 

资本公积 0.00 0.00 0.00 

盈余公积 2,143.43 2,143.43 2,143.43 

未分配利润 -50.43 -69.15 -113.1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903.00 7,884.28 7,840.2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672.66 16,065.23 15,934.68 

2014 年至 2016 年 3 月的经营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 1-3 月 

一、营业总收入 7,502.80 9,310.39 2,056.41 

二、营业总成本 7,544.23 9,355.09 2,110.16 

营业税金及附加 37.62 51.03 13.12 

销售费用 897.72 822.18 148.98 

管理费用 913.82 891.31 239.75 

财务费用 269.00 163.52 20.14 

资产减值损失 -338.66 147.96 49.8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1.44 -44.69 -53.75 

 加：营业外收入 259.57 28.48 0.00 

 减：营业外支出 16.55 9.60 1.9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01.59 -25.82 -55.67 

 减：所得税费用 84.67 -7.10 -11.6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6.92 -18.72 -44.00 

注：2014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5 年度、2016 年 1-3 月财务数据业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 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四) 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仅供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不

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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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估目的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接受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行为涉及的

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为浙江万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提供价值参考。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范围具体包括流

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

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企业总

资产账面价值为 15,934.68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8,094.40 万元，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7,840.28 万元(账面值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评估范围内的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1.存货：包括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委托加工物资、库存商品、

自制半成品和发出商品，分布在万安泵业的车间、仓库及其他相应的

公司。 

2.设备类资产 

(1)机器设备：共计 264 项，主要为机床、试验台及加工中心

等。主要分布在万安泵业厂区内。 

(2)车辆：共计 5 辆，为 1 辆小型普通客车、3 辆小型轿车及 1 辆

轻型普通货车。 

(3)电子设备：共计 263 项，主要为各类电脑、打印机、空调及

办公家具等，主要分布在办公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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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屋建筑物：包括厂房 1、厂房 2、办公楼及辅助用房，总建

筑面积 12,529.91 平方米，均位于店口镇工业区。截至评估基准日，纳

入评估范围的厂房 1、厂房 2、办公楼均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辅助

用房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4.构筑物：共计 4 项，为车棚、厕所及配电房。 

5.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共 1 宗，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证载权利人为浙江万

安泵业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位置 终止日期 用地性质 土地用途 面积(m2) 

1 诸暨国用 2013 第 90700306 号 店口镇工业区 2052-06 出让 工业 27,756.00 

6.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为 1 项外购软件，具体为用友 U8 财务软

件。截止评估基准日正常使用。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一致，评估基准日账面值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注册资产评估师所执行的

资产评估业务对市场条件和评估对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

时，注册资产评估师通常应当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

型。 

根据评估目的，确定本次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

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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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是 2016 年 3 月 31 日。 

确定该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提供

价值参考，选择会计期末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

产的整体情况；同时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

的，准确划定评估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评估作

价依据的原则，故选择距相关经济行为较接近的日期作为评估基准

日。本次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并在评估业务约定书中作了相应

约定。 

六、 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评估函。 

(二)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发布)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经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65 号修订)； 

5． 《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

政部令第 76 号； 

6． 有关其他法律、法规、通知文件等。 

(三)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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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4． 《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5．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6．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号）； 

7．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 

8．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 

9．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 号)； 

10．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 号)； 

11．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12． 《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13．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

[2003]18 号)； 

14．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四) 权属依据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企业出资证明(章程、验资报告)； 

3． 房屋所有权证； 

4．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5． 机动车行驶证； 

6． 重要设备购置合同、发票等； 

7． 其他与企业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会计凭证及其它资

料。 

(五) 取价依据  

1．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6 年)； 

2．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

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 

3．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2002]394 号）； 

4．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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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浙江省房屋建筑白蚁防治管理办法》（浙财综字〔2002〕

85 号，浙价费〔2005〕166 号）； 

6． 《浙江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收费的通知》（浙价服[2007]147 号）； 

7．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7]77 号、浙财综字[2008]1 号)； 

8． 财政部、原国家经贸委《关于发布<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

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2]23 号）； 

9． 财政部《浙江省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与使用管理实施意

见》（浙财综字[2002]139 号）； 

10．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 678 号)； 

11． 《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0)； 

12． 《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取费定额》(2010)； 

13． 《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

[2007 ]670 号）； 

14．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 [2002]1980

号）； 

15． 《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

[2002]125 号）； 

16．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面的资料； 

17． 评估基准日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 

18． 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19． 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 其他参考依据 

1．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2．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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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

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

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

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

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

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

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万安泵业传统业务正在转型升级，万安泵业管理层尚无法对未来

的收益进行合理预测，收益法评估条件不充分，故不适合采用收益法；

同类型企业可比交易案例和市场参数较少，不适合采用市场法。故本

次评估仅采用资产基础法。 

1． 流动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及存货。 

(1) 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通过现金

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等方式，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

值。 

(2) 各种应收款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在核实无误的基础

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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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能收回的，按全部应收款额计算评估值；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

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

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

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按照账龄分析法，估计出这部分

可能收不回的款项，作为风险损失扣除后计算评估值。对已提坏账准

备评估为零。 

(3) 应收票据，评估人员查阅了被评估单位的应收票据备查簿，

逐笔核实了应收票据的种类、号数和出票日、票面金额、交易合同号

和付款人、承兑人、背书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到期日等资料。应收

票据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4) 预付款项，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调查了解了预付

款项形成的原因、对方单位的资信情况等。按照重要性原则，对大额

或账龄较长等情形的预付款项进行了函证，并对相应的合同进行了抽

查。对于按照合同约定能够收到相应货物或形成权益的预付款项，以

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5)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存货为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委托加工

物资、库存商品、自制半成品和发出商品。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

存货清单，核实了有关购置发票和会计凭证，了解了存货的保管、内

部控制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盘点。   

万安泵业对于库龄在 6 个月以上的原材料计提了减值准备。经评

估人员现场勘查，原材料保存较好，经与仓库管理人员核实均能正常

使用且采购单价较小，根据了解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变化不大，故以

核实后账面余额确认评估值。 

万安泵业对于库龄在 6 个月以上的在库周转材料计提了减值准

备。经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在库周转材料保存较好，经与仓库管理人

员核实均能正常使用且采购单价较小，根据了解在库周转材料市场价

格波动变化不大，故以核实后账面余额确认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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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委托加工物资，评估人员审核了有关凭证及账簿，未发现不

符事项。委托加工的的材料，为近期采购，周转速度较快，市场价格

波动变化不大，其账面值反映了市场价，故以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经评估人员现场核实库存商品分正常销售及滞销商品。万安泵业

对于正常销售的库存商品按照库龄分别计提了减值准备，本次对正常

销售商品采用市场法评估，按评估基准日近期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

用、全部税金及附加和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确定评估值；对于滞销

商品，按可变现额确定评估值。 

万安泵业对于库龄在 6 个月以上的自制半成品计提了减值准备。

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流程以及账

面值构成等。经核实其核算方法基本合理，未发现账实不符，自制半

成品保存完好且能再加工进行正常销售，本次评估按核实后的账面价

值确定其评估值。 

对于发出商品，评估人员审核了有关凭证及账簿，核查了部分出

库单，本次评估根据其不含税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和全部税金确定

评估值。 

2． 房屋建筑物 

根据委托评估目的，针对委估建筑物的资产特征，结合评估人员

收集掌握的相关可靠的评估依据，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进

行评估。 

计算公式为：评估值=重置全价× 综合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房屋建筑物的重置全价一般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建设工程

前期及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房屋建筑物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全价=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①建安综合造价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 

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6 

对于大型、价值高、重要的建筑物，根据当地执行的定额标准和

有关取费文件，分别计算土建工程费用和安装工程费用，并计算出建

筑安装工程总造价。 

对于价值量小、结构简单的建筑物采用单方造价法确定其建安综

合造价。 

②前期及其他费用 

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工程建设投资额，根

据行业、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 

③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参照评估基准日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以建安综合造

价、前期及其他费用等总和为基数按照资金均匀投入计取。资金成本

计算公式如下： 

资金成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 合理建设工期× 贷款

基准利率× 1/2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房屋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梁、板、柱)、墙体、楼地面、

屋面、门窗、内外墙粉刷、天棚、水卫、电照等各部分的实际使用状

况，确定尚可使用年限，从而综合评定房屋建筑物的成新率。计算公

式：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 综合成新率 

3． 设备类资产 

根据各类设备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

件，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部分设备采用二手价确定评估值。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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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值=重置全价× 综合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①机器设备主要通过查阅《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6 年)及市场

询价等方式得到设备购置价，在此基础上考虑各项合理费用，如运

杂费、安装调试费、资金成本等。其中对于部分询不到价格的设

备，采用替代性原则，以同类设备价格并考虑合理费用后确定重置

全价。 

②对车辆按基准日市场销售价，加上车辆购置税和其他合理费

用(如牌照费等)来确定其重置全价。即： 

车辆重置全价=车辆购置价+车辆购置税+其他合理费用 

(车辆购置税=车辆不含税售价× 10%) 

③对于通用类电子设备，主要通过网上查询及市场询价等方式

取得设备购置价，在此基础上考虑各项合理费用，如运杂费等。其

中对于部分询不到价格的设备，采用替代性原则，以同类设备价格

并考虑合理费用后确定重置全价。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70 号《关于全国实施增值

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9）

113 号《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6 号

《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对

于符合条件的设备，本次评估重置全价未考虑其增值税。 

2)成新率的确定 

①对于机器设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通

过对其使用状况、技术状况的现场勘查了解，确定其尚可使用年

限，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100% 

②对于电子设备，主要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勘察，并根

据各类设备的经济寿命年限，综合确定其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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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于车辆，依据国家颁布的车辆强制报废标准，其中：对于

非营运的小、微型客车、大型轿车以车辆行驶里程确定理论成新

率，然后结合现场勘察情况进行调整，其公式为： 

行驶里程理论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

里程× 100%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 调整系数 

对于货车则以车辆行驶里程、使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则确

定成新率，然后结合现场勘察情况进行调整，其公式为： 

使用年限成新率＝(规定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

×100% 

行驶里程理论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

里程×100%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调整系数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 综合成新率 

4．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不动产评

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对象特点、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

件，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以及假设开

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衍生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考

虑到委估宗地的具体情况、用地性质及评估目的，结合评估师收集的

有关资料以及当地地产市场发育程度，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进行评

估。 

(1)市场法是指通过比较被评估土地与最近类似成交土地的异同，

并将类似成交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从而确定被评估土地使用权

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2)运用市场法评估土地使用权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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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明确评估对象；b.进行公开市场调查，收集相同或相类似土地

交易的市场基本信息资料，寻找参照物；c.分析整理资料并验证其真

实性，判断选择参照物；d.把被评估资产与参照物比较；e.分析调整

差异，做出结论。 

(3)市场法运用的形式 

按市场法确定的评估值=参照物价格× 时间因素修正系数× 交易情

况因素修正系数×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时间因素修正系数：是指参照物交易时间与被评估资产评估基准

日相差时间所影响的被评估资产价格的差异。 

交易情况因素修正系数：是指参照物交易情况与被评估资产交易

情况的不同所影响的被评估资产价格的差异。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是指资产所在地区或地段条件对资产价格的

影响差异。 

个别因素修正系数：是指资产其他个别因素的不同对价格的影

响。 

5．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无形资产主要为外购的通用软件，根据其

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按照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格作为评估值。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评估范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被评估单位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

价准备形成的及因所得税费用产生的所得税资产的暂时性差异。评估

人员调查了解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的原因，查阅了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的相关会计规定，核实了评估基准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记账

凭证。对于因坏账准备、所得税费用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核实后

账面值作为评估值；由于对存货跌价准备评估为零，故存货跌价准备

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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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调查了解了其他非流动资产

形成的原因、对方单位的资信情况等。对相应的合同进行了抽查。对

于按照合同约定能够收到相应货物的其他非流动资产，以核实后的账

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8． 负债 

关于负债中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

工薪酬、应交税费及其他应付款的评估，我们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

明细表，对账面值进行了核实，以核实后的账面值或根据其实际应承

担的负债确定评估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对评估对象涉

及的股东全部权益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2016 年 5 月 10 日，我公司与委托方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

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

达成协议，并与委托方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前期准备 

接受委托之后，快速组建评估队伍及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对参加

项目的评估人员和企业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按照委托方对本项目的

要求，我们与被评估单位共同制定了需要企业填写的表格及需要提交

的资料清单。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至 2016 年 5 月 21 日对评估对象涉

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 

(1) 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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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

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及其填写要求、

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的填报，同时收集

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

文件资料等。 

(2) 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

细状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申报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

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

“资产评估申报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申

报表”进行完善。 

(3) 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被

评估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

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

勘查方法。 

(4) 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申报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

沟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申报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 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设备等资产的产权证明

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对权属资料不完善、权属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业

核实或出具相关产权说明文件。 

(四) 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

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等相关当事

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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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并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

定估算的依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

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

目负责人对各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评估报告草

稿。 

(六) 内部审核 

项目负责人在完成一审后，将报告初稿提交公司审核，审核包括

部门二级审核、业务主管领导的三级审核以及公司主管领导的最终审

核。经过公司内部审核后，将评估结果与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进行沟

通和汇报。根据沟通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将正式评估报告提交给

委托方。 

九、 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 一般假设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

政策无重大变化； 

3.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 

4.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

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5. 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

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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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

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7. 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8.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二) 特殊假设 

1. 没有考虑现有及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

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2. 评估师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

技术检测，评估师在假定委托方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

实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3.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的现场勘查仅限于评估对象的外观和

使用状况，并未对结构等内在质量进行测试，故不能确定其有无内在

缺陷。本报告以评估对象内在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足以维持其正

常使用为假设前提。 

4. 车牌号为冀 F923BH 奥迪轿车的车辆行驶证证载权利人为陈

仲权，万安泵业、陈仲权均出具承诺书，承诺上述车辆的产权归万安

泵业所有，不存在产权纠纷，本次评估假以该车能顺利过户为前提。 

5. 对于辅助用房 1、辅助用房 2 及配电房的建筑面积，根据万

安泵业固定资产管理人员现场测量结果确认。本报告以实际面积与现

场测量面积一致为假设前提。 

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

上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

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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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评估结论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浙江万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以上评估工作，

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总资

产账面价值为 15,934.68 万元，评估价值为 19,139.17 万元，增值额为

3,204.49 万元，增值率为 20.1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8,094.40 万元，

评估价值为 8,094.40 万元，无增减变化；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7,840.28 万元(账面值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评估价值为 11,044.77 万元，增值额为 3,204.49 万元，增值率为

40.87%。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3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11,318.65 11,702.72 384.06 3.39 

非流动资产 2 4,616.02 7,436.45 2,820.43 61.10 

其中：固定资产 3 3,505.64 4,667.25 1,161.61 33.14 

无形资产 4 601.25 2,311.97 1,710.72 284.53 

    其中：土地使用权 5 593.71 2,300.97 1,707.26 287.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6 142.98 91.08 -51.90 -36.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7 366.15 366.15 0.00 0.00 

资产总计 8 15,934.68 19,139.17 3,204.49 20.11 

流动负债 9 8,094.40 8,094.4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1 8,094.40 8,094.40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2 7,840.28 11,044.77 3,204.49 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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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

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 评估基准日后，若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对评估

结论造成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须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

或重新评估； 

(二) 评估人员对浙江万安泵业有限公司进行了清查，发现车牌

号为冀 F923BH 奥迪轿车的车辆行驶证证载权利人为陈仲权，万安泵

业、陈仲权均出具承诺书，承诺上述车辆的产权归万安泵业所有，不

存在产权纠纷，本次评估未考虑过户等相关费用对评估值的影响； 

(三) 截至评估基准日，证号为房权证诸字第 F0000112760 号、房

权证诸字第 F0000112763 号、房权证诸字第 F0000112759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及证号为诸暨国用 2013 第 90700306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均设

定抵押，抵押期限为 2015 年 9 月 18 日至 2016 年 9 月 5 日，抵押权人

为工行店口支行，本次评估未考虑该因素的影响； 

(四) 截至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的辅助用房及配电房尚未

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根据万安泵业固定资产管理人员现场测

量确认。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及经济行为产

生的影响。 

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 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 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

于公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

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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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评估报告系资产评估师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出具的专业性

结论，在评估机构盖章，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后，方可正式使用；  

(五) 本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

行为有效，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 

十三、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 权忠光 

 

 

 

注册资产评估师：胡  奇          注册资产评估师： 张齐虹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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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 经济行为文件； 

附件二、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 

附件三、 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四、 被评估单位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五、 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附件六、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七、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复印件； 

附件八、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业资质证书复

印件； 

附件九、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附件十、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人员资格证书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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